
苏交规字〔2009〕1 号

关于印发《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企业

服务质量考核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（区）交通局，市客管处、运管处：

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与服务质量挂钩的客运出租汽车经

营权管理机制，规范客运出租汽车经营企业的经营行为，提

高行业服务水平，根据市政府出台的《加强服务质量考核完

善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，市局制定了《苏

州客运出租汽车经营企业服务质量考核办法》。现将该办法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，请市客管处认真做

好办法正式施行前的相关准备工作。

二○○九年十二月十八日

主题词：印发 考核办法 通知

苏州市交通局办公室 2009 年 12 月 21 日印发



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企业服务质量考核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与服务质量挂钩的客运

出租汽车经营权管理机制，规范客运出租汽车经营企业的经

营行为，提高行业服务水平，根据《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

理办法》、《加强服务质量考核完善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管理

的实施意见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省、市规范性文件的规

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苏州市区的客运出租汽车经营

企业服务质量考核，各县级市出租汽车经营企业服务质量考

核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三条 客运出租汽车经营企业服务质量考核（以下称

企业服务质量考核）内容包括营运资格、规范经营、安全生

产、优质服务、社会责任、社会评价六个方面。具体考核标

准详见《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企业服务质量考核标准》

（附件）。

第四条 企业服务质量考核实行定期考核，年度考核达

到 70 分（含 70 分），并且经营权使用期内考核平均分达到

75 分/年（含 75 分）的为合格，年度考核低于 70 分或者经

营权使用期内考核平均分低于 75 分/年的为不合格。

第五条 企业服务质量考核结果与客运出租汽车经营



权挂钩。

企业服务质量考核合格，在经营权期限届满后，并符合

新一轮客运出租汽车经营相关要求的，经申请，均可以通过

协议方式获得后续一轮经营权，但其所属单车未考核合格

的，应当扣除其相应经营权指标。

企业服务质量考核不合格的，其所属车辆经营权到期后

由政府收回并重新确定经营者，原经营企业不得参加重新确

定经营权主体的招投标活动。企业年度服务质量考核不合格

的，还将根据《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办法》，按照年审

不合格处理，经整改考核合格后方可恢复营运。

第六条 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建立企业服务质

量考核预警预告机制，及时通报、公布考核结果。

第七条 本办法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
附件： 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企业服务质量考核标准

服务

要素

序

号
指标名称

分

序号
计 算 方 法 分值

考核

周期
信息源 输入方法 备注

一、

营运资格

20 分

1-1

企业资格及

注册资本

（6 分）

1-1-1
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或没有相应规模资金的，

为不合格企业。

否决指

标

年 客管处

出租汽车

管理系统

输入

1-1-2
企业具备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达到 1000 万元

的，加 3分；注册资本达到 2000 万元的，加 6 分。
6 分

1-2

配套设施、设

备、标志

（7 分）

1-2-1

配套设施、设备不全的，扣 5 分；不符合国家、

行业标准或省、市有关规定的，扣 3 分；未与管理

机构通过互联网络建立办公联系的，扣 2分。 7 分

1-2-2
没有企业标志的，扣 2 分；不符合国家、行业

标准或地方省、市有关规定的，扣 1分。

1-3
经营场地

（2 分）

1-3-1
没有固定停车场地或经营场所的，为不合格企

业。

否决指

标 年 客管处

出租汽车

管理系统

输入1-3-2 停车场地或经营场所不符合规定的，扣 2分。 2 分

1-4

资信财务状

况

（3 分）

1-4-1
银行资信或财务状况不佳有偿债危机的，扣 3

分。
3 分 年 客管处

出租汽车

管理系统

输入

1-5

驾驶员、管理

人员及鼓励

兼并重组优

化情况

（2 分）

1-5-1
驾驶员数量与经营规模不相适应或管理人员规

模少于 8人的，为不合格企业。

否决指

标

年 客管处

出租汽车

管理系统

输入1-5-2

管理人员分工明确且人数达到 15 人以上的，加

1 分；主动采取兼并重组举措（不含通过招投标获

得的新增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），车辆数每增加 10

辆，加 1 分，公车公营性质的单车经营权每增加 2

辆，加 1分。

2 分



服务

要素

序

号
指标名称

分

序号
计 算 方 法 分值

考核

周期
信息源 输入方法 备注

1-6
与政府规章

符合情况
1-6-1

不符合《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办法》其他

有关经营资质规定的，为不合格企业。

否决指

标
年 客管处

出租汽车

管理系统

输入

二、

规范经营

51 分

2-1

权益保障执

行率

（13 分）

2-1-1
未按规定与驾驶员签订劳动、承包合同或挂靠

协议的，或者签订后未给驾驶员合同的，扣 3分。

13 分 年

客管处
出租汽车

管理系统

输入

2-1-2
未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，扣 6 分，但企业与

从业人员达成双方协议的除外。

2-1-3 未按规定缴纳住房公积金的，扣 3 分，但企业

与从业人员达成双方协议的除外。

2-1-4 被催缴乘客意外伤害险的，扣 1分／次。

2-2

设施设备合

格率

（6 分）

2-2-1
出租汽车“三机合一”等车载设备发生故障仍

在营运的，扣 2 分/次。

6 分 年
2-2-2

出租汽车“三机合一”设备年审年检逾期的，

扣 2分。

2-2-3 车辆数超过 100 辆加 1分，超过 200 辆加 2 分。

2-3

队伍素质推

进率

（12 分）

2-3-1
聘用未经上岗培训合格取得上岗服务卡的驾驶

员。

否决指

标
年

2-3-2

三星级以上驾驶员占企业实际营运驾驶员人数

20%以上（含 20%）的，不扣分；17%至 20%（含 17%）

的，扣 2分；15%至 17%（含 15%）的，扣 4 分；15%

以下的，扣 6分。

7 分 年

2-3-3 企业经理参加管理部门培训率低于 95%,扣 1 分。



服务

要素

序

号
指标名称

分

序号
计 算 方 法 分值

考核

周期
信息源 输入方法 备注

二、

规范经营

51 分

2-3-4
企业内部培训人员参加管理机构培训率低于

90%，扣 1 分。

5 分 年 客管处

出租汽车

管理系统

输入

2-3-5
驾驶员参加管理部门规范服务培训率低于

90％，扣 1 分。

2-3-6

每月未组织驾驶员学习或没有学习记录的，扣

1 分／次；招聘列入从业人员黑名单者，扣 2 分／

次。

2-4
擅自转让经

营权
2-4-1 擅自转让经营权的，为不合格企业。

否决

指标
年 客管处

出租汽车

管理系统

输入

2-5

基础台帐及

行业报表

（9 分）

2-5-1
发票、“三机合一”车载设备企业自检制度及台

帐不齐全的，一次扣 2分。

9 分 月 客管处

出租汽车

管理系统

输入

2-5-2
车辆、安全、服务质量自检基础台帐不完整、

不真实的，扣 2 分。

2-5-3 不按时报送行业报表的，扣 1 分／次。

2-5-4
不报送或超时15天以上报送行业报表的，扣2分

／次。

2-5-5 不如实报送行业报表的，扣 2 分／次。

2-6
违法违章

（3 分）
2-6-1

被查处的案件数÷企业车辆总数≥4%的，扣 3

分。
3 分 月

客管处

运管处

出租汽车

管理系统及

运政系统

输入
2-7

义务履行

（6 分）
2-7-1

企业所属从业人员不服从执法人员现场管理、

不配合案（事）件调查处理的，发生 1 次扣 1 分；

企业管理人员未按要求到现场协助处理的，发生 1

次扣 1 分。

2 分 年



服务

要素

序

号
指标名称

分

序号
计算方法 分值

考核

周期
信息源 输入方法 备注

二、

规范经营

51 分

2-7-2
未在规定时间履行行政处罚的，发生 1 次扣 2

分。
4 分 年 客管处

出租汽车

管理系统

输入2-7-3
未处理案件经催办，仍未按规定期限接受处理

的，扣 2分。

2-8

承诺合法

真实

（2 分）

2-8-1

提交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系虚假承诺的，发现

一次扣 1 分；在日常监管中，提供虚假材料或证件

的，发现一次扣 1分。

2 分 年 客管处

出租汽车

管理系统

输入

三、

安全生产

6分

3-1

驾驶员道路

交通违章情

况

（6 分）

3-1-1
发生主责死亡事故人数与企业车辆数之比＞

2‰的，扣 3 分。

6 分 年

交警支

队、客

管处

出租汽车

管理系统

输入
3-1-2

未执行行业突发事故（件）信息报告内容及程

序规定，未按时上报的，扣 2 分／次。

3-1-3
有企业安全管理制度，安全管理台帐齐备，加

1 分。



服务

要素

序

号
指标名称

分

序号
计 算 方 法 分值 周期 信息源 输入方法 备注

四、

优质服务

15 分

4-1
乘客满意度

（10 分）
4-1-1

按照企业营运服务质量排名，年度综合排名第

一名，加 10 分，以此类推，排名第十位以后的不加

分。

10 分 年 客管处

出租汽车

管理系统

输入

4-2

服务措施

推行情况

（2 分）

4-2-1
重大活动期间，未履行行业特定服务承诺的，

扣 2分/次。
2 分 年

客管处

出租汽车

管理系统

输入
4-3

建立健全驾

驶员个人诚

信档案

（3 分）

4-3-1 未建立驾驶员个人诚信档案的，扣 2分。

3 分 年

4-3-2 未按实记录驾驶员个人信用的，扣 1分／次。

五、

社会责任

9分

5-1
行业稳定

（8 分）
5-1-1

因企业管理不善，发生从业人员重复、越级、

群体上访市信访部门，造成严重影响的，扣 8分。
8 分 年

客管处

出租汽车

管理系统

输入
5-2

应急保障

执行情况

（1 分）

5-2-1
当有重大活动、突发事件时，企业不服从行业

主管部门调集应急车源的，扣 1分。
1 分 年

六、

社会评价

19 分 6-1
投诉处理

（10 分）

6-1-1
未按时处理“12345”、“96196”等公众信息平

台转来投诉的，扣 1 分／次。

4 分 年 客管处

出租汽车

管理系统

输入6-1-2
同一事件发生二次有责重复投诉的，扣 3 分/

次。



服务

要素

序

号
指标名称

分

序号
计 算 方 法 分值 周期 信息源 输入方法 备注

六、

社会评价

19 分

6-1-3
同一事件发生三次及以上有责重复投诉的，扣

5 分/次。
6 分 年 客管处

出租汽车

管理系统

输入6-1-4
来信、来访、来电投诉被查实并被查处的，发

生 1次扣 1 分。

6-2

社会综合

评价情况

（次/年）

（5 分）

6-2-1

企业获市级以上表彰的，加 2 分/次；受到局级

表彰的，加 1分/次。弘扬社会正气、提供线索、协

助破案的，加 1 分/次。

5 分 年

公交分

局、客

管处

出租汽车

管理系统

输入

单车获加市级以上

表彰的，加 2 分/次；

受到局级表彰的，加

1 分/次。弘扬社会

正气、提供线索、协

助破案的，加 1分/

次。一个记分周期内

所加分可用以抵消

该车同期扣分。

6-2-2
未按管理机构要求参加重要公益活动的，扣 1

分／次。

6-2-3

受到人大、政协批评或媒体（四台三报）负面

报道的，扣 1 分／次。受到人大、政协表扬或媒体

（四台三报）正面报道的，加 1分／次。

6-3

协会评价

情况

（4 分）

6-3-1 遵守行规行约的，加 1分。

4 分 年
行业

协会

出租汽车

管理系统

输入

6-3-2
按要求参加市公共交通协会组织的会议、活动

的，加 1分／次。

6-3-3 组建企业工会的，加 2分。

说明：标准中的分值为基本分，指标中分值为考核权重分；以次扣分、加分不设扣分底限和加分上限。


